
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之防疫差勤管理措施 

一、適用法規： 

(一)公教人員、聘僱人員及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：依行政院人事總處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二)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：依勞動部發布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三)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

二、防疫期間之差勤管理措施： 

介入

措施/

個案

情形 

強制隔離/採檢期間 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 

集中隔離/

集中檢疫 

照顧 

受隔離、檢疫

家屬 

自主健康管理 

對象 確定病例 

 

疑似病例(通報

個案) 

接觸病例 具國外旅遊史者

(配合疫情指揮

中心公布更新) 

  1.通報個案經檢驗為陰性者 

2.隔離/檢疫期滿者、解除隔

離/檢疫者 

3.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者 

(專案申請獲准縮短居家檢疫) 

定義 確定病例，應

實施強制隔離

期間。 

經醫院安排採

檢，接獲通知

檢驗結果前不

可外出期間。 

與確定病例接

觸，應實施 14

日居家隔離，期

滿後應再自主健

康管理 7日。 

從國外入境後，

應實施 14日居

家檢疫，期滿後

應再自主健康管

理 7日。 

經衛生主管機

關認定應接受

集中隔離、集

中檢疫者 

為照顧生活不能

自理之受隔離、

檢疫家屬而請假

者 

1. 屬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

性，應實施 14日自主健康

管理。 

2.居家隔離/居家檢疫/加強自 

  主健康管理期滿，應實施 7 

  日自主健康管理。 

公教

人員

假別 

 

公假 

 

防疫隔離假(非因公出國者，不予支薪) 

公務人員-居家辦公或

請自己的假 

1100127製 



（含

工友

技工

駕

駛） 

 

 
教育人員-病假(不列

入學年度病假日數) 

 

勞基

法人

員假

別 

1.如經認定屬

職業上原因感

染-公假 

2.非因職業上

原因感染- 

普通傷病

假、特別休

假或事假 

 

防疫隔離假 

1.勞工「未感染武漢肺炎」惟

因有接觸疑慮，經防疫單位要

求進行自主健康管理者，自行

居家休養：普通傷病假、

特別休假、事假，或協議

調整工作時間，或經學校同意

以居家辦公辦理 

2.如雇主認為勞工已收到自主

管理通知書，對其出勤有所疑

慮，要求勞工不要出勤，應照

給工資。 

 

 

三、學校停課，有照顧子女需求者： 

(一) 公務人員、聘僱人員及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：得依請假規則，以防疫照顧假辦理(不支薪) ，亦得以事假、家庭照顧

假、休假、補休辦理。 

(二) 教育人員：家長其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(不支薪)。 

(三) 其他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：家長其中一人得請防疫照顧假(不支薪)。 

 

 



 

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

  



 


